关于污水站管理服务内容说明
1、 运营
1、 保证依照环保规范的要求对污水站进行操作管理，使排放污水达标排放（根据相关环保规定）。
2、 [bookmark: _GoBack]专人负责我院合格的废水处理操作工人（不少于2人），在院操作工人必须遵守我院的相关规定，我院有权对操作工人的考勤、操作规程进行审核，发现未按我院要求执行，将对运营方进行处罚。
3、 负责我院污水处理设施的日常运行管理，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，并接受我院对污水站的监督管理，确保安全生产。
4、 每月制定一份当月的检测情况报告交于我院存档；服务期每满一年，制作一份详细的环保申请检测报告交于我院。
5、 服务期间内，承担因水质排放超标罚款及违规排放的行政处罚及罚款。
6、 安琥设备、仪表、设施，不得有意损坏。维护该水处理系统设备、仪表设施不收认为破坏。
7、 保证我院营业信息（包括但不限于管路布置图、工艺原理、工艺流程图、工艺控制参数等等信息）负责保密义务，未经我院同意不得透露给他人。
8、 发生任务安全事故事件应第一时间汇报给本院。
2、 维保
负责污水处理站所有电气设备的维护及保养内容如下：
污水中控系统及主要设备：水泵、鼓风机、潜水泵、产水泵、搅拌机、MBR膜、仪器仪表、水质监测设备、消毒设备等等。
1、 为顺利完成本院的维护与保养任务，保证设施正常运作，制定维护与保养计划。
2、 制定符合本院的维保的规章制度。
3、 制定定期维护、保养、更换计划并组织实施。
4、 配备足够的管理、运行及维修人员。
5、 配备相应的易损耗材、器材。
6、 500以下的配件费由服务方支出。
7、 未尽事宜双方友好协商签订补充协议。
